
「國立中央大學進用編制外專任教研人員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」 

修正對照表 
 

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

第

三
條 

第三條  本會審議事項如下：  

一、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新、

再聘案：  

（二）再聘人員之績效評鑑。再聘人員應

辦理績效評鑑，並先經系級教評會

審議及院級教評會核備，以作為經

費核給之參據。 

      系級教評會績效評鑑標準及程序，

由聘任單位另訂之。 

第三條  本會審議事項如下：  

一、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新、

再聘案：  

（二）再聘人員之績效評鑑。再聘人員應

辦理績效評鑑，並先經系級教評會

審議，以作為經費核給之參據。 

      系級教評會績效評鑑標準及程序，

由聘任單位另訂之。 

第

四

條 

本會配合學校聘用教研人員聘期作業時

程，每年於 1 月（8 月 1 日起聘）及 7 月

（翌年 2月 1日起聘）開放申請，並召開

兩次會議，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。 

本會配合學校聘用教研人員聘期作業時

程，每年於 2 月（8 月 1 日起聘）及 7 月

（翌年 2月 1日起聘）開放申請，並召開

兩次會議，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

五

條 

第五條  送本會審議之新、再聘案，須檢

附下列資料：  

二、再聘：  

（一）聘任教師暨研究人員申請表（含詳

細履歷與著作目錄）。  

（二）績效評鑑表。 

（三）系級教評會會議紀錄。 

（四）院級教評會會議紀錄。 

第五條  送本會審議之新、再聘案，須檢

附下列資料：  

二、再聘：  

（一）聘任教師暨研究人員申請表（含詳

細履歷與著作目錄）。  

（二）績效評鑑表。 

（三）系級教評會會議紀錄。 

 


